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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反垄断法》解析系列文章之一 — 经营者集中：处罚金额的提高与新

旧法的衔接问题 

作者：公司合规部 

前言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二次审议稿）已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并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正式审议通过，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反

垄断法》立法近 15 年以来的首次修订，也是自 2018 年起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将《反垄断法》修订工作列入

工作计划后，酝酿近四年的立法成果。此次《反垄断法》修订总结了反垄断执法经验，借鉴国际经验，并结

合国内市场发展现实，对反垄断相关制度规则作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决心与方向。 

为了帮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立法动态与变化，对于本次《反垄断法》修订的主要内容，我们将根据《反

垄断法》历次修正草案以及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以系列专题文章的形式进行逐一解读。本文将重点解读实

务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罚金额的提高与新旧法的衔接问题。 

一、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罚力度提升 

根据此前公示的多个版本修正草案，新的《反垄断法》很可能会大幅提升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处罚力

度。具体而言，新《反垄断法》预计将区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对于不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罚款上限由原来的 50 万元上升至 500 万元；而对于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的集中，除原有的责令停止集中、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等措施外，同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10%以下的罚款。 

此外，对于极端情况下严重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

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还可以在前述罚款金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范围内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换言之，对于

特别严重的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最高可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50%以下（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或 2,500

万元以下（没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罚款。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罚则适用条件较为严格，需要达到“三个特

别”，即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目前对“三个特别”标准尚无具体说明。 

处罚力度的提升早有预期。普遍认为，上限 50 万元的罚款额度相较于动辄上亿交易金额的交易而言明

显偏低，欠缺威慑力。而本次靴子落地，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违法成本，将促使相关企业更加重视经营者集中

的合规，避免受到高额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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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旧法的衔接问题 

新《反垄断法》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距今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与此伴随而来的一个问题

引起了企业的重点关注，即新旧法罚则如何衔接？尤其是执法机构查处新《反垄断法》出台之前完成的未依

法申报交易时，应当如何适用罚则？ 

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处罚性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如下：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

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

算。” 

上述规定对于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交易可能适用罚则的判断，带了如下问题： 

一是两年的追诉时效何时起算。对于一个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交易而言，如果交易之后所涉实体

的存续状态和控制权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则至少从理论上可能认为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状态仍在继续，因

此存在是否可能适用《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

之日起计算”规定的疑问； 

二是“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应当如何理解。对于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交易，由于交易

规模往往较大，且出于宣传的需要，在交易发生时可能有大量的公开报道，因此才产生了该等违法状态是否

已经在两年内被执法机关发现的疑问。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除了新《反垄断法》生效后发生，或者新《反垄断法》生效之前已有处理结果的

交易适用的罚则较为明确，其他交易面临的法律后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后续的实

施细则和执法实践中予以澄清。我们也希望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推行新法、制定实施细则并解释和执行相关法

律条文时能充分考虑《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所确立的从轻原则。 

结语 

十四年磨一剑，新《反垄断法》的出台是对《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所出现问题的总结回应，也是国家在

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有益探索，

势必对未来企业合规、反垄断执法等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也将结合企业反垄断合规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

一系列文章对新《反垄断法》进行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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